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輝立豐盛基金 

(「信託基金」) 

輝立港元貨幣市場基金 
(「子基金」) 

 
此乃重要文件，請即處理。如閣下對本文件的內容有任何疑問，應尋求獨立的專業財務意見。 
 
輝立資本管理（香港）有限公司作為經理人（「經理人」）對本文件所載資料的準確性承擔全部責
任，並經作出所有合理查詢後確認，就其所深知及確信，本文件並無遺漏任何其他事實可導致其中所
載的任何陳述存在誤導成份。 
 
本公告所用詞彙應與日期為 2019 年 12 月 31 日有關信託基金之基金說明書（經不時修訂及／或補
充，「基金說明書」）中使用的詞彙具有相同涵義。 

 
 

致單位持有人︰ 

更換信託基金及子基金的信託人 

作為信託基金及子基金的經理人，我們（輝立資本管理（香港）有限公司）謹此知會單位持有人以

下有關信託基金及子基金的更新事項︰ 

1. 更換信託基金及子基金的信託人 

法國巴黎信託服務（香港）有限公司（「退任信託人」）將根據信託基金的信託契約（「信託契

約」）第 33.2條退任信託基金的信託人，自 2021年 8月 30日（生效日期）起生效。法國巴黎銀行

全球托管行香港分行（「新信託人」）將獲委任為信託基金的新信託人。 

法國巴黎銀行證券服務公司（「BNPPSS」）是根據法國法律註冊成立的法人社團，其註冊辦事處

位於 3 Rue d'Antin, 75002 Paris, France。新信託人的主要營業地點位於香港鰂魚涌英皇道 979號

太古坊電訊盈科中心 21樓。 

新信託人受香港金融管理局規管，並持有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第 1 類（證券

交易）受規管活動牌照，目前擔任獲證監會認可的基金信託人。 

退任信託人為 BNPPSS 的全資附屬公司，更換信託人乃由 BNPPSS 的內部信託業務合併所致。

BNPPSS 的高級管理人員已決定將證監會認可的產品合併由單一實體（新信託人）管理，故退任信

託人已決定退任予新信託人接管。 

新信託人承諾根據信託契約向信託基金及子基金提供服務。 

退任信託人的退任須待新信託人接任信託基金及子基金信託人並取代退任信託人的同時方可生效。 

2. 信託契約的修訂 

信託契約將於2021年5月 28 日或前後以經理人、退任信託人及新信託人簽訂的補充契約方式修訂，

以反映退任信託人的退任及新信託人的委任自生效日期（包括當日）起生效。 

3. 影響 

根據信託契約及適用法律與法規，上述變更無須單位持有人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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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託基金及子基金將繼續由相同的工作人員採取及運用與變更前相同的投資目標及策略進行管理，

子基金的營運或子基金的管理模式並無因有關變更而有所改變，有關變更亦不會對現有投資者構成

任何影響。 

有關變更不會對適用於信託基金或子基金的特點造成任何改變，更換信託基金的信託人除外。信託

基金或子基金的風險狀況不會因有關變更而有所改變，有關變更亦不會引起可能會嚴重損害現有投

資者權利或權益的事宜／影響。 

作出有關變更後，管理子基金的收費水平及成本（包括子基金應付的信託費）將維持不變。此外，

因實施有關變更而產生的任何成本將由新信託人承擔。 

基於上文所述，經理人相信有關變更不會影響信託基金及子基金的管理模式，或致使信託基金及子

基金蒙受任何與金錢有關的損害，亦不會致使信託基金及子基金需要遵守額外的法規或規定。經理

人認為有關變更符合單位持有人的最佳利益。 

4. 一般事項 

本公告所述之變更將於經修訂的基金說明書及子基金產品資料概要（「產品資料概要」）之中反映，

更新的基金說明書及產品資料概要將於生效日期或前後在經理人網站 www.poems.com.hk（本網站

並未經證監會審查）上發佈。 

信託契約（經修訂及／或補充）、基金說明書、產品資料概要以及最近年報及中期報告的副本（如

有）可於任何日期（星期六、星期日及公眾假期除外）正常辦公時間內隨時在經理人的辦事處（地

址載於下文）免費查閱。 

如閣下有任何疑問或需要進一步資料，請於下列地址（香港金鐘道 95 號統一中心 11 樓）或致電

2277 6698聯絡經理人。 

輝立資本管理（香港）有限公司 

謹啟 

2021年 5月 28日 


